
第 2 部  

公司註冊處處長及登記冊  

引言  

1 .  第 2 部處理處長的一般職能及權力。這部分把與處長的職位及其維

持 的 登 記 冊 有 關 的 現 行 條 文 歸 在 一 起 ， 並 明 文 述 明 處 長 的 職 能 。 在

考 慮 到 由 公 司 註 冊 處 開 發 的 資 訊 系 統 可 讓 文 件 以 電 子 方 法 交 付 處 長

或 由 處 長 發 送 後 ， 我 們 藉 修 訂 訂 立 新 的 條 文 ， 主 要 是 為 處 長 提 供 所

需 權 力 ， 以 維 持 及 保 障 登 記 冊 的 完 整 性 。 此 外 ， 公 司 註 冊 處 現 時 的

一 些 行 政 做 法 ， 會 訂 為 法 定 規 定 ， 以 提 高 該 處 運 作 的 透 明 度 和 清 晰

度。  

 這部分擬作出的重大改動扼述如下：  

(a )  釐 清 和 加 強 處 長 在 文 件 登 記 方 面 的 權 力，例 如 指 明 關 於 認 證 須

交 付 公 司 註 冊 處 的 文 件 及 交 付 文 件 方 式 的 規 定，以 及 在 等 待 進

一 步 詳 情 時 ， 可 暫 緩 登 記 不 合 要 求 的 文 件 ； 以 及  

(b )  釐 清 和 加 強 處 長 在 備 存 登 記 冊 方 面 的 權 力，例 如 更 正 排 印 或 文

書 方 面 的 錯 誤、加 上 註 釋，以 及 規 定 公 司 須 解 決 任 何 互 相 抵 觸

之 處 或 提 供 最 新 的 資 料 ； 以 及  

( c )  訂 立 新 法 院 程 序，以 便 刪 除 登 記 冊 內 不 準 確、屬偽 造 或 源 自 無

效 或 無 效 力 的 事 情 或 在 沒 有 公 司 授 權 下 作 出 的 事 情 的 資 料 。  

重大改動  

( a )  釐 清 和 加 強 處 長 在 文 件 登 記 方 面 的 權 力  

背景  

2 .  目前，根據《公司條例》第 2A 條，處長有權指明須交付公司註冊

處的文件的格式。此外，根據《公司條例》第 347 條，處長可接受

採用經其批准的格式交付的資料。在二零一零年年底／二零一一年

年初公司註冊處的新資訊系統投入服務後，上述條文可使文件以電

子形式交付該處。儘管這樣，我們宜釐清處長在指明文件格式及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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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交付形式方面的權力，以包括指明關於認證文件及交付文件方式

的規定這項權力。  

3 .  《公司條例》第 3 4 8 條訂明，如文件明顯不合法或無效，或文件不

完整或經更改；或文件上的簽署或隨附該文件的數碼簽署不完整或

經更改，則處長可拒絕登記該文件。對於拒絕理由是否可包括文件

所載資料本身互相抵觸或與登記冊的資料互相抵觸等情況，並非完

全沒有疑問。我們建議，應更清楚訂明拒絕登記文件的理由。此外，

因處長拒絕登記的決定而感到受屈的人可根據第 3 4 8 ( 3 )條向法院上

訴的現有權利，應限用於文件被視為不合要求的情況。如處長拒絕

收 取 文 件 (基 於 文 件 被 視 為 不 合 要 求 以 外 的 原 因 )， 或 文 件 並 非 妥 善

交付處長，交付文件的人應無權提出上訴，理由是處長的決定主要

根據客觀的考慮因素作出。  

建議  

4 .  第 2 .12 條 給予處長權力，可指明關於文件格式、認證文件及交付文

件方式的規定，包括通訊的具體形式和方法、文件交付的格式和地

址，以及技術規格 (視乎情況而定 )。第 2 .12 (5 ) (a )條賦權處長規定文

件須採用印本形式、電子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，但第 2 .12 條 並不賦

權處長規定文件只能以電子方法交付處長 (見第 2 .12 (6 )條 )。這方面

的權力屬財政司司長所有，因為根據第 2 .15 條，他可訂立規例，規

定文件須以電子方法交付。  

5 .  第 2 .17 條 闡明，如處長在某些情況下拒絕收取某文件，則該文件須

視為不曾交付處長登記。第 2 .18 條 賦權處長，在文件並非妥善交付

或不合要求時，可拒絕登記向其交付的文件。如處長拒絕登記某文

件，則該文件須視為不曾交付處長登記。第 2 .21 條 訂明，處長可向

將 文 件 交 付 登 記 的 人 送 交 或 發 送 一 份 關 於 拒 絕 登 記 有 關 文 件 及 拒

絕登記理由的通知。第 2 .19 條 進一步規定，處長可暫緩登記不合要

求的文件，並要求交付文件的人在指明期間內採取某些補救行動，

例如交出更多資料或證據、修訂或填妥有關文件或申請法院命令。

有 關 文 件 視 為 “妥 善 ”交 付 處 長 的 條 件 ， 以 及 文 件 視 為 不 合 要 求 的 情

況，分別載於第 2 .11 條 及第 2 .16 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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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釐 清 和 加 強 處 長 在 備 存 登 記 冊 方 面 的 權 力  

背景  

6 .  關於處長更正登記冊內文件的權力，處長現時採取一項行政措施，

接 受 公 司 為 更 正 載 有 錯 誤 的 文 件 而 提 交 的 “經 修 訂 ”文 件 和 說 明 或 更

正函件。我們宜把這項權力明訂為法定規定。  

7 .  我們建議明文規定以下權力︰  

( a )  在 登 記 冊 內 加 上 註 釋 以 提 供 補 充 資 料 (例 如 有 關 文 件 已 予 取 代

或更正 )的權力；以及  

( b )  要 求 公 司 或 其 高 級 人 員 解 決 登 記 冊 內 的 資 料 互 相 抵 觸 之 處 或

提供最新資料的權力。  

建議  

8 .  第 2 .24 條 給予處長權力，可主動或應某公司的申請，更正登記冊的

資料所載在排印或文書方面的錯誤。如有關更正是應某公司的申請

而作出的，則處長可登記由該公司交付，顯示有關更正的文件，藉

以更正有關錯誤。第 2 .27 條 規定，處長可為了就有關更正提供資料

而在登記冊內作出註明。  

9 .  第 2 .22 條 讓 處 長 可 通 知 某 公 司 登 記 冊 的 資 料 的 明 顯 互 相 抵 觸 之

處，以及規定該公司在指明期間內採取步驟解決該互相抵觸之處。

第 2 .23 條 賦權處長規定某人更新其在登記冊內的資料。根據這兩條

條文，任何公司及公司的每名責任人如沒有遵從處長的規定，即屬

犯罪。  

( c )  訂 立 新 法 院 程 序，以 便 刪 除 登 記 冊 內 不 準 確、屬 偽 造 或 源 自 無 效 或

無 效 力 的 事 情 或 在 沒 有 公 司 授 權 下 作 出 的 事 情 的 資 料  

背景  

10 .  法院是否擁有一般的固有司法權，可命令處長刪除為遵從法例規定

而提供的資料，目前並不能肯定。現時亦沒有明確方法讓公司刪除

載於登記冊但其後證明不準確及具誤導性的資料。由於處長不能決

定某資料是否不準確或屬偽造，因此有需要訂立新的法院程序，以

確保能夠刪除這些資料。  

- 71 - 
 



建議  

11 .  第 2 .25 條 訂明，如有人提出申請，而法院信納登記冊的某資料不準

確或屬偽造，或源自無效或無效力的事情或在沒有公司授權下作出

的事情，則可指示處長更正該資料或從登記冊中刪除該資料。在作

出有關從登記冊中刪除任何資料的命令時，法院可就該資料因曾在

登 記 冊 內 出 現 而 須 獲 賦 予 的 法 律 效 力 (如 有 的 話 )作 出 它 覺 得 公 正 的

相應命令。  

其他改動  

( a )  處 長 獲 賦 權 發 出 指 引  

12 .  第 2 .6 條訂明，處長可發出指引，示明處長擬以何種方式執行任何

職能或行使任何權力，或就《公司條例草案》的任何條文的施行提

供指引。有關指引不是附屬法例，但如指引與某項受爭議事宜的裁

定有關，則可在任何法律程序中接納為證據。不遵從指引本身不會

導致任何民事或刑事法律責任，但可被任何法律程序中的任何一方

賴以作為可確立或否定與之有關的事宜的證明。  

(b )  處 長 可 與 公 司 議 定，公 司 會 按 協 議 指 明 的 條 款 以 電 子 方 法 將 文 件 交

付 登 記  

13 .  第 2 .14 條 訂明，處長可與公司議定，公司會按協議指明的條款以電

子方法將文件交付登記。該條准許處長與公司議定以電子方法向處

長交付文件的詳細安排或規定 (例如以電子方式繳費 )。第 2 .12 條 則

與此不同。該條載述處長規定公司須以電子形式及／或電子方法交

付文件的一般條文。  

( c ) 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訂 立 規 例 ， 規 定 須 以 電 子 方 法 向 處 長 交 付 文 件  

14 .  第 2 .15 條 訂明，財政司司長有一項新權力，可藉訂立規例規定須以

電子方法交付文件，但有關規例須經立法會批准。這可為日後以電

子方法交付若干類別文件的措施提供彈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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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 由 處 長 證 明 文 件 已 交 付 或 沒 有 交 付  

15 .  第 2 .31 條 訂明，處長可主動或應某人在繳付費用後提出的請求，就

某 文 件 在 某 特 定 日 期 已 交 付 或 未 交 付 公 司 註 冊 處 登 記 發 出 證 明

書。在任何法律程序中，該證明書可接納為有關文件已交付或沒有

交付的表面證據，但不會接納為遵從或不遵從條例草案所訂責任的

證據。  

( e )  有 關 向 處 長 交 付 的 文 件 的 原 文 與 經 核 證 譯 本 出 現 差 異 的 規 則  

16 .  處長可能不時會收到並非採用英文或中文的文件，例如載有非香港

公司的章程的文件。這類文件須隨附經核證譯本交付處長。第 2 .34
條 載述有關文件與其經核證譯本出現差異的規則，訂明如譯本與原

文有差異，公司不可依賴該譯本以針對任何第三者，但第三者如實

際上曾依賴該譯本，而且並不理解該文件的真實內容，則可依賴該

譯本。  

17 .  新規則旨在提高公司所提交譯本的準確度，以及保障公眾免被登記

冊內翻譯文件的任何差異誤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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